用户需求书

（各项目公众责任保险采购）
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各项目公众责任保险采购
    （二）采购项目：总部一号、和堂、松湖花园、玉华小区、机器人、深城投、科苑公寓、绿荷居、幸福花园共9个项目，载体性质包括厂房类、写字楼类、住宅类。
（三）保险期限：保险期间为一年，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。
（四）项目预算：本项目设置控制价，最高限价（不含税）为：92632.08元。

（五）费用一次性付款。

（六）服务项目费用预算情况：

	序号
	名称
	建筑面积（米）
	停车位（个）
	保险期
	保费（元，不含税）

	1
	和堂
	310729.95
	1436
	1年，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
	20754.72 

	
	总部一号
	
	401
	
	

	2
	科苑公寓
	500284.06
	305
	
	15094.34 

	
	绿荷居
	
	812
	
	

	
	幸福花园
	
	1426
	
	

	3
	松湖花园
	139005.416
	1133
	
	9433.96 

	4
	玉华小区
	200000
	2000
	
	11320.75 

	5
	机器人
	94622.13
	1142
	
	20037.74 

	6
	深城投
	28840.58
	695
	
	15990.57 

	合计（元）
	 92632.08


采购内容
（一）保险险种及保障限额
主险为公众责任保险，附加广告及装饰装置责任、建筑物改变责任、锅炉爆炸责任、火灾和爆炸责任、消防队与水损责任、救火费用责任、急救费用责任、社交及娱乐场所责任、罢工暴乱民众骚动及恶意破坏责任、车辆装卸责任、停车场责任、自然灾害等附加险、特约责任，具体限额要求如下：

1.全单累计责任限额 10000000.00 元，全单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5000000.00 元；

2.主险公众责任：累计责任限额 10000000.00 元，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 1000000.00 元，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5000000.00 元；

3.附加建筑物改变责任：累计责任限额 10000000.00 元，单一合同金额上限 10000000.00 元；

4.其余附加险赔偿限额与主险一致，均为 10000000.00 元，且包含在主险限额内。

（二）免赔约定
1.每次事故财产损失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 300 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 5%，两者以高者为准；

2.人身伤亡无免赔；

3.发生全车盗窃时，绝对免赔为车辆实际价值的 20%，每车限额 20 万。

三、其它条约

（一）中标单位需按规定出具电子保单，保单需加盖电子保单专用章，明确核保、制单、销售等相关经办信息，条款清单需完整包含主险及所有附加险对应条款；

（二）保费支付方式可协商，需提供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